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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合法性为视角，通过对西方法律解释学发展流变的考察，认为法律解释的性质应定位为“
在独自与沟通之间”，而我国刑法解释恰恰存在合法性不足的缺陷。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以下主张：树立一种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的以程序理性为指导的刑法解释
目标观；建立一种以法官释法为基础的居于“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刑法解释体制；刑法解释的对象应
定位为“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应以沟通理性为指导来界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以及刑法解释方法；
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是广义的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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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奇中，男，江西峡江人，华东政法学院学士、国立华侨大学硕士、武汉大学博士，现为华侨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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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三、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四、选题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法律解释：在独白与沟通之间
　一、法律解释学的诠释学基础
 (一)从特殊解释学向一般解释学的转变
 (二)从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
 (三)对本体论解释学的批判
 (四)方法论解释学与本体论解释学的关系辨正
 二、诠释学影响下的法律解释学简史
 (一)传统法律解释学的历史沿革
 (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发展概观
 (三)两种法律解释理论的简要比较
 三、沟通行动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法律论证理论
 (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二)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
 (三)法律论证理论之知识属性辨析
 (四)法律论证理论之中国命运初探
 四、结论：法律解释应有的定位——在独白与沟通之间
第二章　中国刑法解释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合法性的视角
第三章　刑法解释的目标：超越主观与客观
第四章　刑法解释体制：在一元与多元之间
第五章　刑法解释对象：在规范与事实之间
第六章　刑法解释方法：为类推正名及选择路径的思考
第七章　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在安定性与妥当性之间
余论　保障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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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韦伯从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所谓“价值中立（无涉）”的法社会学方法论出发，认为社会学无
法解决价值问题，因为价值最终是个人的选择，超乎理性之外，不能证实，因此非“科学”所能问。
据此，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类，即（1）目的理性行为，即当事人可经由某种途径，以获得
某种目的，亦即行动者为追求某种目的，基于目的与手段的考虑，所理性采取的行为。
（2）价值理性行为，即基于对某种伦理、感性、宗教或其他行为型态之本身价值的信仰，而决定自
己行动的态度，以当事人内心所信仰的某种绝对价值，作为考量，不去计较行动成功与否，而采取的
行为。
（3）情绪性行为，即由个人特殊的情绪及感受，以决定个人的行动。
（4）传统性行为，即依据传统习俗，来决定个人行动。
由于韦伯强调科学必须价值中立，因而其所强调的人类社会行为，当然应是“目的理性”行为，而非
“价值理性”行为，因为价值随人而异。
目的理性只需考虑目的与手段的合理性即可，不必将“目的”本身的内在价值考虑在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目的理性实质是一种“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它仅从纯粹形式的角度，计
算行动可能产生的最大效益，并选择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达成此一效益，至于行动本身所要实践的价
值，则非所问。
反之，“价值理性”由某一特定的实质目的、价值或信仰来考虑行动的意义，它是一种“实质理性”
。
在这种目的理性=形式理性的结构下，无疑韦伯对现代法学理论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形式理性的法律。
韦伯认为，这样一种形式理性的法律，在内部结构上由于去除了价值考量的不确定因素，通过一般化
的普遍原则以及法律意义的逻辑解释而形成了缜密的逻辑体系，从而具备了良好的法的预测可能性以
及法的安定性，这对于保障个人机会以及能力的发挥，对于促进自我决定与个人自由都大有助益，也
间接促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样一种法律，其实也就是体现了近代实证主义精神的法律，它具有真实性、有用性、肯定性、精确
性等特征。
①韦伯进一步以“理想类型”的方法，根据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形式和实质两对范畴，将世界历来的法
律依其发展脉络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形式不理性法、实质不理性法、实质理性法、形式理性法。
第一种形式不理性法律表现在初民社会中解决纠纷争端的神谕以及获得神谕所应遵守的程序。
此类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执法者或者立法者的神圣性，所依凭的是魔法，无法以智能加以掌握，具有
超然的特性，因而是非理性的。
然而，神谕之获得则要求诉讼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严守一套程序规则，否则将导致整个程序无效。
第二种实质不理性的法律表现为其所谓“卡蒂正义”的法律。
此种法律的特点是个人服从官员的权威，而官员则无须适用法律，只需依据一般伦理原则即可断案。
韦伯认为，古希腊雅典人的人民法院、英国的治安法官以及中国传统的世袭法官均属此种法律的典型
。
第三种实质理性的法律出现在所谓的“家长制”法律制度以及神权政治的法律制度中。
此种法律立足于对政治、功利、伦理等实质社会正义原则的追求，而不区分法律制度的形式与实质，
因而是“实质的”而非“形式的”。
印度法是其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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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解释的沟通之维》是武汉大学刑法博士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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